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81號

原      告  陳麗芳  

0000000000000000

            蔡秋盛  

            蔡雅鈴  

            蔡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

被      告  陳慶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芳新臺幣195萬9,940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新臺幣141萬5,442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各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新臺幣100萬元，及均自

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麗芳以新臺幣19萬5,994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5萬9,940元為原告陳

麗芳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蔡秋盛以新臺幣14萬1,544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1萬5,442元為原告蔡

秋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00萬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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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蔡雅鈴、蔡雅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

稱系爭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

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系爭犬隻隨意閒

蕩，嗣系爭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

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訴

外人蔡耀煌（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

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系爭犬隻，系

爭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

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

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下稱安南醫

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

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

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

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

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

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蔡耀煌依法對陳麗芳負扶養義

務，而原告陳麗芳於00年00月生，平均餘命依111年度臺南

市簡易生命表尚有22.39年，每期所需扶養費依111年度臺南

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新臺幣（下同）2萬1,704元，原

告陳麗芳預為一次請求，扣除其餘扶養義務人，依霍夫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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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98萬3,444元。又原告

陳麗芳與蔡耀煌為結褵40餘年之夫妻，蔡耀煌為重要倚靠，

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致夫妻陰陽相隔，原告陳麗芳常陷入思夫

漩渦而悲從中來，爰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所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18萬4,879

元、殯葬費22萬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3萬3,250元，又

原告蔡秋盛、蔡雅玲、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自幼受父親

百般疼愛，情誼甚為身後，被告之過失行為導致其等喪失父

愛，造成無法彌補之精神痛苦，永留對父親無盡之思念與悲

傷，爰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被告應各給付原告陳麗芳、蔡秋盛、蔡雅鈴、蔡雅

君198萬3,444元、144萬379元、100萬元、100萬元，及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犬隻為平日在被告住家附近跟隨野狗群遊蕩

之流浪狗，被告偶爾出於善心及避免食物浪費，會不定時將

家中剩菜剩飯置於空地供流浪狗群食用，並未以繩索、狗籠

或圍欄予以豢養，且流浪狗群存有動物野性及集體行動習

性，被告根本無從接近，遑論將之呼回繫鍊拘束，系爭犬隻

實非被告所能實質控制及管領，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警詢時

所提及「飼養」之說詞，其真意是指「餵食」；於111年8月

10日警詢時即明確表示系爭犬隻並非原告所飼養等情，不得

僅以被告餵食系爭犬隻之事實，即要求被告須就系爭犬隻對

不特定人第三人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況蔡耀煌當時車

速過快而不及反應，始發生系爭事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

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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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

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

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49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

意旨參照）。可見民事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

所斟酌之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非不得參酌刑事訴訟

程序中認定之事實及已調查之證據，引為本件民事訴訟之判

決基礎，故本院自得調查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

果以判斷其事實，合先敘明。又被告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致

人於死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

112年度偵字第1572號、第33225號提起公訴，復經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389號刑事判決被告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在案，依

上開說明，本院自得調查審認前開刑事案卷內之證據，斟酌

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經查，蔡耀煌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

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系爭犬

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蔡耀煌見狀閃避不及並

衝撞系爭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

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

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安南醫院救治，經施

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

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

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

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

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安南醫院證明書、臺南地

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

書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

系爭事故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

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⒊關於系爭犬隻是否為被告所飼養之犬隻，被告於111年1月10

日第一次警詢時陳稱：系爭犬隻是我飼養，沒有項圈，沒有

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見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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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

前詞，改稱系爭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見相字卷第28頁），

惟經檢察官勘驗事發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系

爭事故發生後，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

林慧萍）：系爭犬隻是否你們的狗？林慧萍答以：對啊。員

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林慧萍：是誰在養的

喔（臺語）。員警：嘿。林慧萍：陳慶忠。員警再度確認：

阿狗是他養的哦？林慧萍：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

23：06之時間，林慧萍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

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

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事故發時因尚無時間思

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林慧萍於事

發時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

述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之語，核與被告於事發後約莫三天

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

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堪信屬實。

　⒋又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

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

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

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

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

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

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

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

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

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

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等語（見偵二

卷第102至103頁）；證人蔡雅君於偵查中證稱：我去到現

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

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

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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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

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狗曾經追過她

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事發時有民眾清楚

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

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林慧萍交談時，林慧萍明確向其等表示

系爭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

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系爭事故現場確有此

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且依其等與

被告之關係，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

之動機可言，是證人陳全德、蔡雅君前揭證述，堪可採信。

　⒌至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我有表示系爭犬隻為陳

慶忠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

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

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

因證人林慧萍與被告陳慶忠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

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

護並附和被告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

採。況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陳慶忠走到哪

裡，系爭犬隻就會跟著他，陳慶忠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

門口，系爭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

他撒嬌，系爭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

70頁），然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倘系爭犬隻真

為流浪狗，被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之事實，亦

不會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

定之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系爭犬隻應為被告所飼

養、照料，為被告所占有，被告未妥適以牽繩或其他適當之

方法控制系爭犬隻行動，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無訛，是被

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

過失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範圍之認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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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

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

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

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

項、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經認定須負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其賠償。茲就原告主

張之各項損害數額審酌於後。

　⒉原告陳麗芳請求扶養費部分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

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受

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

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

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

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

有明文。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於00年00月00日

生，其尚育有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等3名子女，原

告陳麗芳於蔡耀煌111年10月26日死亡時為63歲餘，自本院

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其於111年

間之薪資所得約為30萬元，客觀上應認仍有工作能力，於法

定退休年齡前，得以工作收入維持生活，並無受扶養之必

要。參酌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年滿65歲得強制退休

之規定，應認原告陳麗芳於年滿65歲即112年11月24日之

後，始有請求蔡耀煌扶養之權利。經斟酌本院調取原告陳麗

芳之財產資料觀之，應認其於年滿65歲後，憑現有財產之使

用收益情況，尚不能完全推論已滿足得維持生活之條件，屆

時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而有權請求蔡耀煌扶養。是

原告陳麗芳年屆65歲之退休年齡後，其之扶養義務人，除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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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煌外，尚有3名子女，蔡耀煌對原告陳麗芳於屆滿65歲退

休年齡後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

　⑵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與負扶養義務者

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亦有明文。觀諸行政

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

家庭收支之調查，各項支出項目實已包括扶養所需之各項費

用，解釋上自可作為計算扶養費用之參考，是原告陳麗芳主

張得請求扶養費部分，應依居住地之生活水準，即依行政院

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即每月21,

704元（見本院卷第61頁）作為扶養費計算基準，應無不

合。

　⑶又依內政部統計處之111年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原告陳麗芳

於蔡耀煌死亡時為63歲餘，其平均餘命為23.26年（見本院

卷第59頁），則原告陳麗芳之可受扶養年數為21.26年（計

算式:63＋23.26－65＝21.26）。佐以上述111年國人平均月

消費支出表，臺南地區平均生活費每人每月為21,704元，以

此酌定每年之扶養費用為260,448元（計算式:21,704元×12

月＝260,448元），並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

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3,839,758元【計算

方式為：260,448×14.00000000+(260,448×0.26)×(15.00000

000-00.00000000)=3,839,758.000000000。其中14.0000000

0為年別單利5%第2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5.00000000為年別

單利5%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6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

數之比例(21.26[去整數得0.26])，元以下四捨五入】，因

蔡耀煌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4分之1，是原告陳麗芳可請求

被告賠償之扶養費用為959,940元（計算式：3,839,758元÷4

＝959,94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原告蔡秋盛請求醫療費、看護費、殯葬費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蔡耀煌支出醫療費、看護費184,

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看護費收據、安

南醫院住院醫療收據、永和醫院收據、統一發票、臺南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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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區公所收據、臺南市殯葬管理所規費收據、殯儀設施規費

明細表、吉祥禮儀公司單據、迎神像傳票等件為證（見本院

卷第27至55頁），是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⒋原告蔡秋盛請求系爭機車維修費部分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

之價值，民法第196 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

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

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參見最高法院

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查蔡耀煌駕駛原告陳麗芳

所有之系爭機車出廠約3年，原告陳麗芳已將損害賠償債權

讓與原告蔡秋盛，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181頁），且被告未予爭執，堪以認定。而原告蔡秋盛主張

系爭車輛之修車費用為33,250元，經核其維修之項目均屬零

件費用，有群祥車業之估價單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

頁），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即應將零件折舊部

分予以扣除，始屬合理。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系爭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

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

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

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系爭機車既已逾耐用年

數，更新零件部分折舊後之殘值以平均法計算，殘值為8,31

3元【計算方式：殘值＝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33,25

0元÷（3＋1）＝8,313元】。是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

之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

據。　

　⒌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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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原告

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原告均因系爭事

故痛失至親，無法與蔡耀煌共享天倫，自堪認受有相當精神

上之痛苦。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2人相互扶持，本得期待共

同經營及分享圓滿之家庭生活，然因系爭事故而痛失愛侶；

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則因系爭事故而失所依恃，原

告所受精神痛苦堪認甚巨。審酌兩造財產所得、經濟能力

（見限閱卷）、原告喪親之痛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0萬元為適當。

　⒍承上，原告陳麗芳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959,940元

（計算式：扶養費959,940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959,

940元）；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415,442元

（計算式：醫療費及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

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415,44

2元）；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精神

慰撫金100萬元。

　㈢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但以被害

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已獲證明，始能在訴訟上適用本條項之規

定。本件被告雖辯稱蔡耀煌車速過快云云，然未能舉證證明

蔡耀煌有何車速過快之情形，亦未提出相關證據或具體調查

證據方法，自難就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本件損害

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已堪認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

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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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

生效力，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

書者，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乃屬當然。本件給付

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

諸前揭規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寄存於金門縣

警察局金湖分局金沙分駐所以為送達，自113年1月13日起發

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87

頁），斯時即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

合，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

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

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麗芳1,959,940元；給付原告

蔡秋盛1,415,442元；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100萬元，及

均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並無不合，爰依犯罪

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5項準用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

當金額准許之。本院另依民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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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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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81號
原      告  陳麗芳  


            蔡秋盛  
            蔡雅鈴  
            蔡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芳新臺幣195萬9,94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新臺幣141萬5,44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各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新臺幣10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麗芳以新臺幣19萬5,99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5萬9,940元為原告陳麗芳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蔡秋盛以新臺幣14萬1,54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1萬5,442元為原告蔡秋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00萬元為原告蔡雅鈴、蔡雅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系爭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系爭犬隻隨意閒蕩，嗣系爭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訴外人蔡耀煌（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系爭犬隻，系爭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下稱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蔡耀煌依法對陳麗芳負扶養義務，而原告陳麗芳於00年00月生，平均餘命依111年度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尚有22.39年，每期所需扶養費依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新臺幣（下同）2萬1,704元，原告陳麗芳預為一次請求，扣除其餘扶養義務人，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98萬3,444元。又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為結褵40餘年之夫妻，蔡耀煌為重要倚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致夫妻陰陽相隔，原告陳麗芳常陷入思夫漩渦而悲從中來，爰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所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18萬4,879元、殯葬費22萬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3萬3,250元，又原告蔡秋盛、蔡雅玲、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自幼受父親百般疼愛，情誼甚為身後，被告之過失行為導致其等喪失父愛，造成無法彌補之精神痛苦，永留對父親無盡之思念與悲傷，爰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被告應各給付原告陳麗芳、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198萬3,444元、144萬379元、100萬元、1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犬隻為平日在被告住家附近跟隨野狗群遊蕩之流浪狗，被告偶爾出於善心及避免食物浪費，會不定時將家中剩菜剩飯置於空地供流浪狗群食用，並未以繩索、狗籠或圍欄予以豢養，且流浪狗群存有動物野性及集體行動習性，被告根本無從接近，遑論將之呼回繫鍊拘束，系爭犬隻實非被告所能實質控制及管領，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警詢時所提及「飼養」之說詞，其真意是指「餵食」；於111年8月10日警詢時即明確表示系爭犬隻並非原告所飼養等情，不得僅以被告餵食系爭犬隻之事實，即要求被告須就系爭犬隻對不特定人第三人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況蔡耀煌當時車速過快而不及反應，始發生系爭事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49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可見民事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所斟酌之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非不得參酌刑事訴訟程序中認定之事實及已調查之證據，引為本件民事訴訟之判決基礎，故本院自得調查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合先敘明。又被告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72號、第33225號提起公訴，復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89號刑事判決被告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在案，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調查審認前開刑事案卷內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經查，蔡耀煌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系爭犬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蔡耀煌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系爭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安南醫院證明書、臺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⒊關於系爭犬隻是否為被告所飼養之犬隻，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陳稱：系爭犬隻是我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見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系爭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見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事發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系爭事故發生後，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林慧萍）：系爭犬隻是否你們的狗？林慧萍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林慧萍：是誰在養的喔（臺語）。員警：嘿。林慧萍：陳慶忠。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林慧萍：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林慧萍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事故發時因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林慧萍於事發時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述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之語，核與被告於事發後約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堪信屬實。
　⒋又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等語（見偵二卷第102至103頁）；證人蔡雅君於偵查中證稱：我去到現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狗曾經追過她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事發時有民眾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林慧萍交談時，林慧萍明確向其等表示系爭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系爭事故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證人陳全德、蔡雅君前揭證述，堪可採信。
　⒌至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我有表示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因證人林慧萍與被告陳慶忠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告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況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陳慶忠走到哪裡，系爭犬隻就會跟著他，陳慶忠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系爭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系爭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然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倘系爭犬隻真為流浪狗，被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之事實，亦不會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系爭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料，為被告所占有，被告未妥適以牽繩或其他適當之方法控制系爭犬隻行動，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過失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範圍之認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經認定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其賠償。茲就原告主張之各項損害數額審酌於後。
　⒉原告陳麗芳請求扶養費部分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於00年00月00日生，其尚育有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等3名子女，原告陳麗芳於蔡耀煌111年10月26日死亡時為63歲餘，自本院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其於111年間之薪資所得約為30萬元，客觀上應認仍有工作能力，於法定退休年齡前，得以工作收入維持生活，並無受扶養之必要。參酌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年滿65歲得強制退休之規定，應認原告陳麗芳於年滿65歲即112年11月24日之後，始有請求蔡耀煌扶養之權利。經斟酌本院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觀之，應認其於年滿65歲後，憑現有財產之使用收益情況，尚不能完全推論已滿足得維持生活之條件，屆時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而有權請求蔡耀煌扶養。是原告陳麗芳年屆65歲之退休年齡後，其之扶養義務人，除蔡耀煌外，尚有3名子女，蔡耀煌對原告陳麗芳於屆滿65歲退休年齡後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
　⑵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亦有明文。觀諸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各項支出項目實已包括扶養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計算扶養費用之參考，是原告陳麗芳主張得請求扶養費部分，應依居住地之生活水準，即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即每月21,704元（見本院卷第61頁）作為扶養費計算基準，應無不合。
　⑶又依內政部統計處之111年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原告陳麗芳於蔡耀煌死亡時為63歲餘，其平均餘命為23.26年（見本院卷第59頁），則原告陳麗芳之可受扶養年數為21.26年（計算式:63＋23.26－65＝21.26）。佐以上述111年國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表，臺南地區平均生活費每人每月為21,704元，以此酌定每年之扶養費用為260,448元（計算式:21,704元×12月＝260,448元），並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3,839,758元【計算方式為：260,448×14.00000000+(260,448×0.26)×(15.00000000-00.00000000)=3,839,758.000000000。其中14.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6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21.26[去整數得0.26])，元以下四捨五入】，因蔡耀煌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4分之1，是原告陳麗芳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扶養費用為959,940元（計算式：3,839,758元÷4＝959,94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原告蔡秋盛請求醫療費、看護費、殯葬費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蔡耀煌支出醫療費、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看護費收據、安南醫院住院醫療收據、永和醫院收據、統一發票、臺南市七股區公所收據、臺南市殯葬管理所規費收據、殯儀設施規費明細表、吉祥禮儀公司單據、迎神像傳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至55頁），是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⒋原告蔡秋盛請求系爭機車維修費部分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民法第196 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參見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查蔡耀煌駕駛原告陳麗芳所有之系爭機車出廠約3年，原告陳麗芳已將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蔡秋盛，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1頁），且被告未予爭執，堪以認定。而原告蔡秋盛主張系爭車輛之修車費用為33,250元，經核其維修之項目均屬零件費用，有群祥車業之估價單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頁），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合理。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系爭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系爭機車既已逾耐用年數，更新零件部分折舊後之殘值以平均法計算，殘值為8,313元【計算方式：殘值＝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33,250元÷（3＋1）＝8,313元】。是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原告均因系爭事故痛失至親，無法與蔡耀煌共享天倫，自堪認受有相當精神上之痛苦。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2人相互扶持，本得期待共同經營及分享圓滿之家庭生活，然因系爭事故而痛失愛侶；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則因系爭事故而失所依恃，原告所受精神痛苦堪認甚巨。審酌兩造財產所得、經濟能力（見限閱卷）、原告喪親之痛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0萬元為適當。
　⒍承上，原告陳麗芳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959,940元（計算式：扶養費959,940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959,940元）；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415,442元（計算式：醫療費及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415,442元）；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但以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已獲證明，始能在訴訟上適用本條項之規定。本件被告雖辯稱蔡耀煌車速過快云云，然未能舉證證明蔡耀煌有何車速過快之情形，亦未提出相關證據或具體調查證據方法，自難就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本件損害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已堪認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乃屬當然。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規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寄存於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金沙分駐所以為送達，自113年1月13日起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87頁），斯時即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麗芳1,959,940元；給付原告蔡秋盛1,415,442元；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100萬元，及均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並無不合，爰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5項準用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本院另依民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81號
原      告  陳麗芳  

            蔡秋盛  
            蔡雅鈴  
            蔡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芳新臺幣195萬9,940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新臺幣141萬5,442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各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新臺幣100萬元，及均自
    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麗芳以新臺幣19萬5,994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5萬9,940元為原告陳
    麗芳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蔡秋盛以新臺幣14萬1,544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1萬5,442元為原告蔡
    秋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
    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00萬元為原
    告蔡雅鈴、蔡雅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系爭
    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奔
    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系爭犬隻隨意閒蕩，嗣
    系爭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
    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訴外人蔡
    耀煌（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
    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
    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系爭犬隻，系爭機車失
    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
    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
    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下稱安南醫院）救治，經
    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
    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
    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
    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
    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
    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蔡耀煌依法對陳麗芳負扶養義
    務，而原告陳麗芳於00年00月生，平均餘命依111年度臺南
    市簡易生命表尚有22.39年，每期所需扶養費依111年度臺南
    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新臺幣（下同）2萬1,704元，原
    告陳麗芳預為一次請求，扣除其餘扶養義務人，依霍夫曼式
    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98萬3,444元。又原告
    陳麗芳與蔡耀煌為結褵40餘年之夫妻，蔡耀煌為重要倚靠，
    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致夫妻陰陽相隔，原告陳麗芳常陷入思夫
    漩渦而悲從中來，爰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所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18萬4,879元
    、殯葬費22萬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3萬3,250元，又原
    告蔡秋盛、蔡雅玲、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自幼受父親百
    般疼愛，情誼甚為身後，被告之過失行為導致其等喪失父愛
    ，造成無法彌補之精神痛苦，永留對父親無盡之思念與悲傷
    ，爰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被告應各給付原告陳麗芳、蔡秋盛、蔡雅鈴、蔡雅
    君198萬3,444元、144萬379元、100萬元、100萬元，及均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犬隻為平日在被告住家附近跟隨野狗群遊蕩
    之流浪狗，被告偶爾出於善心及避免食物浪費，會不定時將
    家中剩菜剩飯置於空地供流浪狗群食用，並未以繩索、狗籠
    或圍欄予以豢養，且流浪狗群存有動物野性及集體行動習性
    ，被告根本無從接近，遑論將之呼回繫鍊拘束，系爭犬隻實
    非被告所能實質控制及管領，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警詢時所
    提及「飼養」之說詞，其真意是指「餵食」；於111年8月10
    日警詢時即明確表示系爭犬隻並非原告所飼養等情，不得僅
    以被告餵食系爭犬隻之事實，即要求被告須就系爭犬隻對不
    特定人第三人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況蔡耀煌當時車速
    過快而不及反應，始發生系爭事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
    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
    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
    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
    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49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
    旨參照）。可見民事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所
    斟酌之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非不得參酌刑事訴訟程
    序中認定之事實及已調查之證據，引為本件民事訴訟之判決
    基礎，故本院自得調查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
    以判斷其事實，合先敘明。又被告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致人
    於死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
    2年度偵字第1572號、第33225號提起公訴，復經本院113年
    度訴字第389號刑事判決被告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在案，依上
    開說明，本院自得調查審認前開刑事案卷內之證據，斟酌其
    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經查，蔡耀煌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
    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系爭犬
    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蔡耀煌見狀閃避不及並
    衝撞系爭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
    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
    、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
    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
    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
    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
    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
    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安南醫院證明書、臺南地檢署
    相驗屍體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
    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
    事故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
    事實，首堪認定。　
　⒊關於系爭犬隻是否為被告所飼養之犬隻，被告於111年1月10
    日第一次警詢時陳稱：系爭犬隻是我飼養，沒有項圈，沒有
    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見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
    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
    前詞，改稱系爭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見相字卷第28頁），
    惟經檢察官勘驗事發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系
    爭事故發生後，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
    林慧萍）：系爭犬隻是否你們的狗？林慧萍答以：對啊。員
    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林慧萍：是誰在養的
    喔（臺語）。員警：嘿。林慧萍：陳慶忠。員警再度確認：
    阿狗是他養的哦？林慧萍：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
    23：06之時間，林慧萍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
    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
    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事故發時因尚無時間思
    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林慧萍於事
    發時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
    述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之語，核與被告於事發後約莫三天
    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
    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堪信屬實。
　⒋又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
    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
    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
    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
    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
    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
    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
    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
    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
    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
    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等語（見偵二
    卷第102至103頁）；證人蔡雅君於偵查中證稱：我去到現場
    ，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瞭
    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我
    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去
    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都
    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狗曾經追過她至
    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事發時有民眾清楚目
    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述
    均提及當時跟證人林慧萍交談時，林慧萍明確向其等表示系
    爭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
    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系爭事故現場確有此等
    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且依其等與被
    告之關係，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
    動機可言，是證人陳全德、蔡雅君前揭證述，堪可採信。
　⒌至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我有表示系爭犬隻為陳
    慶忠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
    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
    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
    因證人林慧萍與被告陳慶忠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
    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
    護並附和被告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
    。況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陳慶忠走到哪裡，
    系爭犬隻就會跟著他，陳慶忠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
    ，系爭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
    嬌，系爭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
    ），然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倘系爭犬隻真為流
    浪狗，被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之事實，亦不會
    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
    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系爭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
    料，為被告所占有，被告未妥適以牽繩或其他適當之方法控
    制系爭犬隻行動，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
    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過失侵
    權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範圍之認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
    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
    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
    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經認定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其賠償。茲就原告主張之
    各項損害數額審酌於後。
　⒉原告陳麗芳請求扶養費部分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
    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受
    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
    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
    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
    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
    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
    有明文。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於00年00月00日生
    ，其尚育有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等3名子女，原告
    陳麗芳於蔡耀煌111年10月26日死亡時為63歲餘，自本院調
    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其於111年間
    之薪資所得約為30萬元，客觀上應認仍有工作能力，於法定
    退休年齡前，得以工作收入維持生活，並無受扶養之必要。
    參酌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年滿65歲得強制退休之規
    定，應認原告陳麗芳於年滿65歲即112年11月24日之後，始
    有請求蔡耀煌扶養之權利。經斟酌本院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
    產資料觀之，應認其於年滿65歲後，憑現有財產之使用收益
    情況，尚不能完全推論已滿足得維持生活之條件，屆時已符
    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而有權請求蔡耀煌扶養。是原告陳
    麗芳年屆65歲之退休年齡後，其之扶養義務人，除蔡耀煌外
    ，尚有3名子女，蔡耀煌對原告陳麗芳於屆滿65歲退休年齡
    後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
　⑵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與負扶養義務者
    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亦有明文。觀諸行政
    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
    家庭收支之調查，各項支出項目實已包括扶養所需之各項費
    用，解釋上自可作為計算扶養費用之參考，是原告陳麗芳主
    張得請求扶養費部分，應依居住地之生活水準，即依行政院
    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即每月21,
    704元（見本院卷第61頁）作為扶養費計算基準，應無不合
    。
　⑶又依內政部統計處之111年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原告陳麗芳於
    蔡耀煌死亡時為63歲餘，其平均餘命為23.26年（見本院卷
    第59頁），則原告陳麗芳之可受扶養年數為21.26年（計算
    式:63＋23.26－65＝21.26）。佐以上述111年國人平均月消費
    支出表，臺南地區平均生活費每人每月為21,704元，以此酌
    定每年之扶養費用為260,448元（計算式:21,704元×12月＝26
    0,448元），並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
    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3,839,758元【計算方式為
    ：260,448×14.00000000+(260,448×0.26)×(15.00000000-00
    .00000000)=3,839,758.000000000。其中14.00000000為年
    別單利5%第2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
    %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6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
    比例(21.26[去整數得0.26])，元以下四捨五入】，因蔡耀
    煌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4分之1，是原告陳麗芳可請求被告
    賠償之扶養費用為959,940元（計算式：3,839,758元÷4＝959
    ,94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原告蔡秋盛請求醫療費、看護費、殯葬費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蔡耀煌支出醫療費、看護費184,
    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看護費收據、安
    南醫院住院醫療收據、永和醫院收據、統一發票、臺南市七
    股區公所收據、臺南市殯葬管理所規費收據、殯儀設施規費
    明細表、吉祥禮儀公司單據、迎神像傳票等件為證（見本院
    卷第27至55頁），是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⒋原告蔡秋盛請求系爭機車維修費部分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
    之價值，民法第196 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
    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參見最高法院77
    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查蔡耀煌駕駛原告陳麗芳所
    有之系爭機車出廠約3年，原告陳麗芳已將損害賠償債權讓
    與原告蔡秋盛，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
    1頁），且被告未予爭執，堪以認定。而原告蔡秋盛主張系
    爭車輛之修車費用為33,250元，經核其維修之項目均屬零件
    費用，有群祥車業之估價單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頁），
    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
    扣除，始屬合理。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
    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系爭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
    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
    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
    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系爭機車既已逾耐用年數，更
    新零件部分折舊後之殘值以平均法計算，殘值為8,313元【
    計算方式：殘值＝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33,250元÷（3
    ＋1）＝8,313元】。是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機車
    維修費為8,31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
    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原告
    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原告均因系爭事
    故痛失至親，無法與蔡耀煌共享天倫，自堪認受有相當精神
    上之痛苦。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2人相互扶持，本得期待共
    同經營及分享圓滿之家庭生活，然因系爭事故而痛失愛侶；
    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則因系爭事故而失所依恃，原
    告所受精神痛苦堪認甚巨。審酌兩造財產所得、經濟能力（
    見限閱卷）、原告喪親之痛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等一切情狀
    ，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0萬元為適當。
　⒍承上，原告陳麗芳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959,940元（計
    算式：扶養費959,940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959,940元
    ）；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415,442元（計
    算式：醫療費及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系爭機
    車維修費為8,313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415,442元）；
    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精神慰撫金10
    0萬元。
　㈢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但以被害
    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已獲證明，始能在訴訟上適用本條項之規
    定。本件被告雖辯稱蔡耀煌車速過快云云，然未能舉證證明
    蔡耀煌有何車速過快之情形，亦未提出相關證據或具體調查
    證據方法，自難就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本件損害
    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已堪認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
    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
    生效力，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
    書者，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乃屬當然。本件給付
    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
    諸前揭規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寄存於金門縣
    警察局金湖分局金沙分駐所以為送達，自113年1月13日起發
    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87頁
    ），斯時即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
    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
    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
    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麗芳1,959,940元；給付原告
    蔡秋盛1,415,442元；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100萬元，及
    均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並無不合，爰依犯罪
    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5項準用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
    當金額准許之。本院另依民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181號
原      告  陳麗芳  

            蔡秋盛  
            蔡雅鈴  
            蔡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律師）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陳麗芳新臺幣195萬9,94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新臺幣141萬5,44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各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新臺幣100萬元，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六、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陳麗芳以新臺幣19萬5,99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5萬9,940元為原告陳麗芳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2項於原告蔡秋盛以新臺幣14萬1,54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1萬5,442元為原告蔡秋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3項於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各以新臺幣1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00萬元為原告蔡雅鈴、蔡雅君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系爭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系爭犬隻隨意閒蕩，嗣系爭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訴外人蔡耀煌（歿）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系爭犬隻，系爭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下稱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如下：　　
　⒈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蔡耀煌依法對陳麗芳負扶養義務，而原告陳麗芳於00年00月生，平均餘命依111年度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尚有22.39年，每期所需扶養費依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新臺幣（下同）2萬1,704元，原告陳麗芳預為一次請求，扣除其餘扶養義務人，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應為98萬3,444元。又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為結褵40餘年之夫妻，蔡耀煌為重要倚靠，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致夫妻陰陽相隔，原告陳麗芳常陷入思夫漩渦而悲從中來，爰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蔡秋盛所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18萬4,879元、殯葬費22萬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3萬3,250元，又原告蔡秋盛、蔡雅玲、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自幼受父親百般疼愛，情誼甚為身後，被告之過失行為導致其等喪失父愛，造成無法彌補之精神痛苦，永留對父親無盡之思念與悲傷，爰分別請求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被告應各給付原告陳麗芳、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198萬3,444元、144萬379元、100萬元、1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犬隻為平日在被告住家附近跟隨野狗群遊蕩之流浪狗，被告偶爾出於善心及避免食物浪費，會不定時將家中剩菜剩飯置於空地供流浪狗群食用，並未以繩索、狗籠或圍欄予以豢養，且流浪狗群存有動物野性及集體行動習性，被告根本無從接近，遑論將之呼回繫鍊拘束，系爭犬隻實非被告所能實質控制及管領，被告於111年1月10日警詢時所提及「飼養」之說詞，其真意是指「餵食」；於111年8月10日警詢時即明確表示系爭犬隻並非原告所飼養等情，不得僅以被告餵食系爭犬隻之事實，即要求被告須就系爭犬隻對不特定人第三人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況蔡耀煌當時車速過快而不及反應，始發生系爭事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2674號、49年度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可見民事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所斟酌之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非不得參酌刑事訴訟程序中認定之事實及已調查之證據，引為本件民事訴訟之判決基礎，故本院自得調查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合先敘明。又被告因系爭事故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572號、第33225號提起公訴，復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89號刑事判決被告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在案，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調查審認前開刑事案卷內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經查，蔡耀煌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系爭犬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蔡耀煌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系爭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安南醫院證明書、臺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9至2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事故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⒊關於系爭犬隻是否為被告所飼養之犬隻，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陳稱：系爭犬隻是我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見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系爭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見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事發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系爭事故發生後，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林慧萍）：系爭犬隻是否你們的狗？林慧萍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林慧萍：是誰在養的喔（臺語）。員警：嘿。林慧萍：陳慶忠。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林慧萍：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林慧萍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事故發時因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林慧萍於事發時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述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之語，核與被告於事發後約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堪信屬實。
　⒋又系爭事故發生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等語（見偵二卷第102至103頁）；證人蔡雅君於偵查中證稱：我去到現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狗曾經追過她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事發時有民眾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林慧萍交談時，林慧萍明確向其等表示系爭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系爭事故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證人陳全德、蔡雅君前揭證述，堪可採信。
　⒌至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我有表示系爭犬隻為陳慶忠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因證人林慧萍與被告陳慶忠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告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況證人林慧萍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陳慶忠走到哪裡，系爭犬隻就會跟著他，陳慶忠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系爭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系爭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然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倘系爭犬隻真為流浪狗，被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之事實，亦不會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系爭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料，為被告所占有，被告未妥適以牽繩或其他適當之方法控制系爭犬隻行動，以致發生系爭事故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負過失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範圍之認定：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2項、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既經認定須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其賠償。茲就原告主張之各項損害數額審酌於後。
　⒉原告陳麗芳請求扶養費部分
　⑴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時，應依左列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於00年00月00日生，其尚育有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等3名子女，原告陳麗芳於蔡耀煌111年10月26日死亡時為63歲餘，自本院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其於111年間之薪資所得約為30萬元，客觀上應認仍有工作能力，於法定退休年齡前，得以工作收入維持生活，並無受扶養之必要。參酌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年滿65歲得強制退休之規定，應認原告陳麗芳於年滿65歲即112年11月24日之後，始有請求蔡耀煌扶養之權利。經斟酌本院調取原告陳麗芳之財產資料觀之，應認其於年滿65歲後，憑現有財產之使用收益情況，尚不能完全推論已滿足得維持生活之條件，屆時已符合不能維持生活之要件，而有權請求蔡耀煌扶養。是原告陳麗芳年屆65歲之退休年齡後，其之扶養義務人，除蔡耀煌外，尚有3名子女，蔡耀煌對原告陳麗芳於屆滿65歲退休年齡後之扶養義務為4分之1。
　⑵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亦有明文。觀諸行政院主計處針對全國各縣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所為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之調查，各項支出項目實已包括扶養所需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計算扶養費用之參考，是原告陳麗芳主張得請求扶養費部分，應依居住地之生活水準，即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即每月21,704元（見本院卷第61頁）作為扶養費計算基準，應無不合。
　⑶又依內政部統計處之111年臺南市簡易生命表，原告陳麗芳於蔡耀煌死亡時為63歲餘，其平均餘命為23.26年（見本院卷第59頁），則原告陳麗芳之可受扶養年數為21.26年（計算式:63＋23.26－65＝21.26）。佐以上述111年國人平均月消費支出表，臺南地區平均生活費每人每月為21,704元，以此酌定每年之扶養費用為260,448元（計算式:21,704元×12月＝260,448元），並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3,839,758元【計算方式為：260,448×14.00000000+(260,448×0.26)×(15.00000000-00.00000000)=3,839,758.000000000。其中14.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1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5.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2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26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21.26[去整數得0.26])，元以下四捨五入】，因蔡耀煌應負之扶養義務比例為4分之1，是原告陳麗芳可請求被告賠償之扶養費用為959,940元（計算式：3,839,758元÷4＝959,94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原告蔡秋盛請求醫療費、看護費、殯葬費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為蔡耀煌支出醫療費、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看護費收據、安南醫院住院醫療收據、永和醫院收據、統一發票、臺南市七股區公所收據、臺南市殯葬管理所規費收據、殯儀設施規費明細表、吉祥禮儀公司單據、迎神像傳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至55頁），是此部分請求，均屬有據。
　⒋原告蔡秋盛請求系爭機車維修費部分
　　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被害人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民法第196 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參見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查蔡耀煌駕駛原告陳麗芳所有之系爭機車出廠約3年，原告陳麗芳已將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蔡秋盛，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1頁），且被告未予爭執，堪以認定。而原告蔡秋盛主張系爭車輛之修車費用為33,250元，經核其維修之項目均屬零件費用，有群祥車業之估價單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頁），既以新零件更換被損害之舊零件，即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合理。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系爭機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3分之1，系爭機車既已逾耐用年數，更新零件部分折舊後之殘值以平均法計算，殘值為8,313元【計算方式：殘值＝取得成本÷（耐用年數＋1）即33,250元÷（3＋1）＝8,313元】。是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陳麗芳為蔡耀煌之配偶；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為蔡耀煌之子女，原告均因系爭事故痛失至親，無法與蔡耀煌共享天倫，自堪認受有相當精神上之痛苦。原告陳麗芳與蔡耀煌2人相互扶持，本得期待共同經營及分享圓滿之家庭生活，然因系爭事故而痛失愛侶；原告蔡秋盛、蔡雅鈴、蔡雅君則因系爭事故而失所依恃，原告所受精神痛苦堪認甚巨。審酌兩造財產所得、經濟能力（見限閱卷）、原告喪親之痛及系爭事故發生原因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各以100萬元為適當。
　⒍承上，原告陳麗芳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959,940元（計算式：扶養費959,940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959,940元）；原告蔡秋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1,415,442元（計算式：醫療費及看護費184,879元＋殯葬費222,250元＋系爭機車維修費為8,313元＋精神慰撫金100萬元＝1,415,442元）；原告蔡雅鈴、蔡雅君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精神慰撫金100萬元。
　㈢另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但以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已獲證明，始能在訴訟上適用本條項之規定。本件被告雖辯稱蔡耀煌車速過快云云，然未能舉證證明蔡耀煌有何車速過快之情形，亦未提出相關證據或具體調查證據方法，自難就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本件損害應由被告負全部肇事責任，已堪認定。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明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至應受送達人如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乃屬當然。本件給付為損害賠償之債，並無約定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利率，揆諸前揭規定，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寄存於金門縣警察局金湖分局金沙分駐所以為送達，自113年1月13日起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有卷附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87頁），斯時即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2項、第194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6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陳麗芳1,959,940元；給付原告蔡秋盛1,415,442元；給付原告蔡雅鈴、蔡雅君100萬元，及均自113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並無不合，爰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5項準用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本院另依民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